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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0号 

 

 

《苏州市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促进办法》已于 2016

年11月29日经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公开发布。

自 2017 年 2月 1日起施行。 

 

 

市长： 

 

2016 年 12月 1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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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促进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了促进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，保障妇女在

公共场所哺育母乳的权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江苏省实施<中华人民

共和国母婴保健法>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的规划、建

设、运行及其监督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，是指为了方便

哺喂母乳和保护妇女隐私而在公众从事社会生活的场所专门设置

的设施。 

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主要包括母乳哺育室、指示标识以及

相关配套设施等。 

第四条  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促进工作应当遵循下

列原则： 

（一）政府倡导，社会参与； 

（二）循序渐进，覆盖城乡； 

（三）因地制宜，合理使用； 

（四）加强管理，有效维护。 

第五条  市、县级市（区）人民政府（含管委会，下同）应

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促进工作的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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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，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。 

第六条  市、县级市（区）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

构（以下简称妇女儿童工作机构）是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母乳

哺育设施建设促进工作的主管部门，负责宣传、组织、协调、指

导和督促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工作。 

第七条 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妇女儿童工作

机构将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促进工作纳入妇女儿童发展规

划；必要时可以把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项目纳入政府实事

工程。 

财政部门按照现行财政体制，负责将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

母乳哺育设施补助资金纳入公共财政经费预算。 

公安、规划、市容市政（城市管理）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

通运输、商务、卫生和计划生育、文化广电新闻出版、体育、旅

游、园林和绿化、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

责，做好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促进相关工作。 

第八条  各级妇女儿童工作机构应当会同相关行政主管部

门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编制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

施建设年度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 

第九条  工会、共产主义青年团、妇女联合会等单位应当协

助做好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促进工作。 

第十条  下列公共场所应当建设母乳哺育设施，新的建设项

目中的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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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、同时交付使用： 

（一）火车站、轨道交通换乘站、长途客运车站、高速公路

服务区等交通运输场所； 

（二）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市民活动中心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、

体育场（馆）等公共文体服务场所； 

（三）政务服务中心、便民服务中心等国家机关提供公共服

务的办事场所； 

（四）景区、公园、园林等旅游休闲场所； 

（五）营业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商业零售经营场所； 

（六）提供妇女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场所； 

（七）其他应当建设母乳哺育设施的公共场所。 

鼓励和支持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场所参照本办法，建设母乳

哺育设施。 

第十一条  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的设计和建设应当符合

下列要求： 

（一）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应当设置在人员便于出入的位

置，满足通风采光要求。 

（二）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的指示标识应当完整、清晰、

醒目。 

（三）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应当选用节能环保材料；内设

家具应当选用坚固安全、无尖锐棱角的材料；地面铺装应当采用

防滑、易清洁的材料；门窗和哺乳区域应当采取必要的隐私防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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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；室内照明设施应当选用光线柔和的灯具，不得使用射灯、

镭射灯等非漫反射光源。 

（四）公共场所母乳哺育室应当与厕所隔断，避免异味传入

母乳哺育室。 

第十二条  公共场所母乳哺育室应当根据人流量大小合理

设置，面积不小于 4平方米，层高不低于 2.6米，宽度不小于 1.5

米。 

第十三条  公共场所母乳哺育室应当配备下列设施： 

（一）可供哺乳用的座椅； 

（二）婴儿护理台； 

（三）流水洗手设施； 

（四）废物箱； 

（五）安全镜子； 

（六）电源插座； 

（七）其他应当配备的设施。 

第十四条  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设计和建设指南，由市妇

女儿童工作机构另行制定。 

第十五条  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的维护责任人是所有权

人，但所有权人、管理人和使用人之间对于维护责任另有约定的，

从其约定。 

第十六条  维护责任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对公共场所母乳

哺育设施进行维护管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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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标识齐全完好； 

（二）设施功能正常； 

（三）采光通风良好； 

（四）环境整洁卫生。 

母乳哺育设施无法正常使用的，维护责任人应当及时告示并

予以修复。 

第十七条  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不得

擅自拆除迁移、改变用途或者无故停止向社会公众开放。 

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的开放时间应当向社会告示，开放时

间与公共场所的营业或者服务时间一致。 

第十八条  妇女儿童工作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公共场所母乳

哺育设施建设和服务评估制度。具体评估工作可以通过委托第三

方专业机构进行。 

妇女儿童工作机构应当及时将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

和服务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。 

第十九条  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公共

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资金补助、建设和服务评估等活动。 

第二十条  建设单位申报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补助资金，

应当先由妇女儿童工作机构组织对母乳哺育设施建设进行评估，

评估达标的,给予建设单位一定的资金补助。具体办法由妇女儿童

工作机构会同财政部门确定。 

第二十一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爱护和合理使用公共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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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母乳哺育设施，不得损毁、占用母乳哺育设施。 

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损毁、占用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的行为

有权劝阻和向妇女儿童工作机构等有关部门举报。 

第二十二条  倡导和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公益志愿

方式为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的建设、维护提供服务。 

第二十三条  市、县级市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公共场所

母乳哺育设施建设促进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

彰。 

第二十四条  妇女儿童工作机构发现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

施的规划、建设、维护、使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可以向有关部

门提出建议。 

妇女联合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可以对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

施的建设、改造、维护和使用进行监督,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

建议。 

第二十五条  公安、住房和城乡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

法加强对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、改造、维护和使用的监督

管理，发现有违法行为的，应当及时制止，并依法予以处理。 

第二十六条  本办法自 2017 年 2月 1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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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、太仓港口

管委会；市各委办局，各直属单位。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

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军分区，市各民主党派，市各人民团体，

市工商联，各大专院校。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2月7日印发  


